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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应急管理局文件
新应急〔2023〕3 号

新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
《新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信用分级

分类管理办法》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

《新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

法》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新县应急管理局

2023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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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信用分级
分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新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诚

信体系，激励守信和惩戒失信，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认真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综合运

用省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和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开展分级分类

监管，将省公共信用评价结果纳入行业评价体系，有效防止

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关

于印发河南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

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县行政区域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发

证企业（以下简称信用主体），其安全生产信用管理适用本

办法。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信用管理实行“政府统筹、部门负责”

的原则，依照本办法对信用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第四条 信用主体应依据安全生产信用等级评价指标

规范自身安全生产信用行为并主动接受政府部门的安全生

产信用管理，向政府、社会公开承诺信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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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义务，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现

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第五条 鼓励新闻媒体、信用主体员工举报信用主体安

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奖励

条件的举报人给予奖励，并严格保密，予以保护。

第二章 信用信息的管理

第六条 信用主体的安全生产信用信息，是指相关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中获取的，信

用主体自主填报并经核实的各类可用于识别生产经营单位

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等规定信用状

况的数据和资料。

第七条 安全生产信用信息，按照信息属性分为基本信

息、安全生产管理信息、安全生产监管信息。

第八条 基本信息，是指信用主体证明自身合法经营的

相关信息。主要包括：

（一）信用主体的名称、地址；

（二）法定代表人、合伙人、主要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

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

（三）工商营业执照、许可证、资质证书等相关证照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第九条 安全生产管理信息，是指信用主体日常依法落

实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相关信息。主要包括：

（一）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信息和特种作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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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信息；

（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信息；

（四）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建立信息；

（五）安全生产资金保障和使用信息；

（六）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信息；

（七）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

（八）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人员、物资、演练

等相关信息；

（九）重大危险源辨识管理信息；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信息。

第十条 安全生产监管信息，是指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信用主体的安全生产许可、日常执法检

查、事故处理、安全教育培训等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披露和使

用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准确、及时的原则，依法维护国家

利益、社会利益和信用主体合法权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泄露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信用信息统一由县应急管理局报

县信用办在信用新县等网站进行公示公告，公告期为 1 年。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信用主体认为信用信息记录与自身事实不

符的，可以向县应急管理局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县应急管理局对异议申请应当初步审查，符合法律法

规相关规定要求的应予受理，并及时报信用办进行修改。



- 5 -

第三章 信用评价指标

第十四条 安全生产信用等级评价实行定量和定性管

理，默认分值为 100 分，每一年为一个信用周期。

第十五条 县应急管理局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信用分

级分类监管评级标准》对全县信用主体进行打分，日常监管

情况，一并纳入赋分考核。

第十六条 信用主体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符合安全生产

“黑名单”认定标准的，纳入“黑名单”进行管理。

第四章 信用等级确定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信用等级分为四级：一级（A）、二

级（B）、三级（C）、四级（D）。

第十八条 在一个信用记录周期内，信用综合得分 90

分（含）以上的评定为一级；75 分（含）—90 分（不含）

的评定为二级；60 分（含）—75 分（不含）的评定为三级；

60 分（不含）以下的评定为四级。

第五章 信用分类管理

第十九条 评定为一级（A）的信用主体在一个信用记

录周期内可享有以下信用激励：

（一）列为标杆企业，重点支持发展；

（二）制定执法计划时减少执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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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项目申报、招投标、信贷融资、政府采购、土

地使用、税收、扶持政策、授予荣誉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二十条 评定为二级（B）的信用主体，加强针对性

的监督检查，督促其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第二十一条 评定为三级（C）的信用主体，采取以下

信用约束：

（一）加大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频次；

（二）作为重点监管监察对象，建立常态化暗查暗访机

制，不定期开展抽查；

（三）发现有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

从重处罚；

（四）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对其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进行安全培训考核；

（五）通过信用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公开其违法行为；

（六）生态环境、应急、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税务、

发改、科工、消防等部门要在信息公示后，按照职责进行专

项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情况报信用办备案。

第二十二条 评定为四级（D）的信用主体，除给予三

级的惩戒措施外，还采取以下信用约束：

（一）对已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建议撤销其证

书；

（二）依法依规对信用主体及其主要责任人实施市场禁

入；

（三）依法暂停审批其新的项目申报，核减、停止拨付

或收回政府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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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法限制取得政府性资金支持；

（五）对吊销或者撤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依法撤销注

册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变更登

记；

（六）相关责任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得担任相关生产经营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已经担任的依法责令办理变更

登记；

（七）通报金融机构，作为其评级授信、信贷融资、管

理和退出的重要参考依据；

（八）依法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九）在土地使用、采矿权取得等环节依法采取严格限

制或禁止等措施；

（十）由安全生产责任险承保机构上调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的保险费率；

（十一）严格、审慎审查新改扩建项目的环评申报事项。

第二十三条 县应急管理局结合上年度信用主体的信

用等级，制订年度安全生产执法监察计划。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